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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FCR(2003-04)25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43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

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事務局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15   法定語文事務署法定語文事務署法定語文事務署法定語文事務署

委員察悉，現時的建議要求委員批准由 2003年 7
月 1日起對 2003至 04年度預算作出相應的修訂，以反映法
定語文事務署由同日起納入公務員事務局。有關的人手

編制建議已於 2003年 5月 21日獲得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通過，其後並於 2003年 5月 30日得到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
委會 ”)批准。

2.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   FCR(2003-04)26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55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

工商及科技局工商及科技局工商及科技局工商及科技局 (資訊科技及廣播科資訊科技及廣播科資訊科技及廣播科資訊科技及廣播科 )

3. 委員察悉，繼工商及科技局進行改組，現時的

建議要求委員批准由 2003年 7月 1日起對 2003至 04年度預
算作出相應的修訂。有關的人手編制建議已於 2003年 5月
21日獲得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通過，其後並於 2003年 5月
30日得到財委會批准。

4.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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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   FCR(2003-04)27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10   電腦化計劃電腦化計劃電腦化計劃電腦化計劃

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

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 “改善自動化通訊改善自動化通訊改善自動化通訊改善自動化通訊、技術資訊及運作網絡系統、技術資訊及運作網絡系統、技術資訊及運作網絡系統、技術資訊及運作網絡系統 ”

5. 委員察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於 2003年 6月 12
日把有關改善自動化通訊、技術資訊及運作網絡系統 (下
稱 “網絡系統 ”)建議的資料文件送交財經事委員會傳閱。

6. 陳國強議員詢問，建築署因改善網絡系統而出

現的 17個超額職位，會作何安排。建築署副署長回應時
表示，當局預期透過自然流失、再培訓、重行調配及第

二期自願退休計劃將可達致減省員工開支的目標。因

此，不會出現強制裁員的情況。

7. 就此，梁富華議員指出，建築署在未來 7年外判
多達 90%工作的計劃，或會因改善網絡系統而得以加快進
行。梁議員關注到擬議的改善工作對該部門人手情況所

帶來的影響。建築署副署長在回應時向委員保證，部門

管理層會與各員工組織定期舉行會議，就外判工作及工

作重整計劃的進展情況提供最新資料。建築署副署長表

示，迄今為止，他並不察覺員工組織就改善網絡系統而

出現的超額職位而表示任何重大的憂慮。

8.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4   FCR(2003-04)28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81   工業貿易署工業貿易署工業貿易署工業貿易署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521中小企業培訓基金中小企業培訓基金中小企業培訓基金中小企業培訓基金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522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523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 “中小企業培訓基金中小企業培訓基金中小企業培訓基金中小企業培訓基金、市場推廣基金和發展支援基、市場推廣基金和發展支援基、市場推廣基金和發展支援基、市場推廣基金和發展支援基

金金金金 ”

9. 委員察悉，當局曾於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3年 6
月 9日的會議上就現時的建議進行諮詢。

10. 許長青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是中小型企業委

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支持現時的建議。他補充，在工

商事務委員會 2003年 6月 9日的會議席上，大部分委員亦
支持現時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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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經昌議員察悉，中小企業培訓基金 (下稱 “培
訓基金 ”)對每家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現時各就僱
主及僱員培訓方面的資助上限會維持不變，他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完全撤銷僱主及僱員的各自資助上限，以便每

家中小企能靈活運用 3萬元的累計資助。

12. 工業貿易署副署長 (下稱 “工貿署副署長 ”)回應
時表示，極大部分現時受惠於培訓基金的中小企，在 3萬
元的累計上限中只使用少於 5,000元的資助額。這可能由
於在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後，大部分中小企把

業務運作列為當務之急，培訓需要被視為次要。工貿署

副署長繼而匯報，當局就擬議的安排諮詢中小企時，他

們未有提出任何強烈的訴求，要求在使用培訓基金的資

助時有更大的靈活性。然而，政府當局會監察有關情況，

並會留意中小企的培訓需要。

13. 就政府當局對物流業中小企要求調高培訓基金

每宗獲批申請的資助額所作出的正面回應，劉健儀議員

表示讚賞。然而，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接受物流業

的建議，把資助額由培訓開支的 70%進一步調高至 75%。
工貿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當局難以利用非常科學的方

法釐定合適的資助額。政府當局在修訂資助水平時已顧

及中小企的意見，並會繼續因應中小企的意見不斷檢討

該項安排。

14. 劉健儀議員關注培訓基金撥用率 (佔批准承擔
額的 10%)偏低的問題，並詢問這是否因為欠缺適合中小
企的培訓課程所致。她並認為，當局需就培訓基金進行

更多宣傳。工貿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培訓基金的使用

率並不是太低。培訓基金曾接獲約 16 000宗申請，將會有
約 8 000家中小企受惠。他指出，調高培訓基金資助額的
建議旨在提供更大誘因，鼓勵中小企僱主為其僱員提供

培訓。政府當局一直與多間培訓機構合作，制訂提升中

小企競爭能力的課程，其中包括多項與資訊科技有關的

培訓課程。

15. 工貿署副署長認同宣傳工作的重要性。由於疫

症的影響已逐漸減退，政府當局會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

的中小企業中心及工業貿易署的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

心，就有關的資助計劃加強宣傳工作。當局亦會為中小

企舉辦研討會，介紹配合其業務需要的培訓課程。

16. 有關申請的程序，工貿署副署長確認，只要基

金仍有可供使用的款額，中小企就培訓基金提出的申請

並沒有截止期限。他察悉有委員關注到，部分中小企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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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資助用罄後，或希望可為培訓新僱員而再次申請資

助。然而，為確保有更多中小企能在培訓基金下受惠，

如有關的中小企已用罄該 3萬元的最高限額，當局不會再
提供進一步的資助。

17. 鑒於培訓基金、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 (下稱 “市
場推廣基金 ”)及中小企發展支援基金 (下稱 “發展支援基
金 ”)的撥用率偏低，劉慧卿議員質疑政府當局如何能在
按實際需要調配資源，以及審慎使用公帑兩者之間取得

平衡。工貿署副署長回應時認為，由於有關計劃只運作

了一年左右，若現時已作出結論，指 3個資助計劃的撥用
率偏低，實屬言之過早。把培訓基金、市場推廣基金及

發展支援基金合併的建議，將會有助政府當局更靈活地

調配資助計劃下的資源，以配合中小企的實際需要。

18. 田北俊議員表示，自由黨的議員支持此項建

議。他注意到，為紓緩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影響，

政府當局已設立多個培訓基金，包括中小企業培訓基

金，以及推行其他與培訓有關的措施。他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文件，載列就該等基金及措施所批准的承擔總額的

詳細資料。如情況許可，當局應提供有關臨時及常設計

劃的分項數字，而行政長官最近公布的新就業措施資料

亦應包括在內。楊孝華議員並建議，有關最近為受疫症

嚴重影響的行業推出的技能增值計劃的詳情，亦應包括

在文件之內。

政府當局

1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1回覆時表
示，當局所推出的不同資助計劃及與培訓有關的措施，

有其各自的特定目標。他答允與有關的政策局／部門商

討，並盡量提供所需的資料。

20.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21. 委員會會議於下午 3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8月 8日


